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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游泳比赛

2016年兰州大学学生游泳比赛竞赛规程

1、 竞赛日期：2016年10月16日（星期天）上午9时

2、 竞赛地点：兰州大学榆中校区游泳馆

3、 主办单位：兰州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

4、 承办单位：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

5、 协办单位：兰州大学团委、兰州大学后勤集团

6、 裁判员：由体育部教师及学生承担

7、 参赛单位：兰州大学各学院

参赛对象：兰州大学在籍本科生、研究生及留学生

8、 竞赛项目：

男子：50米扶板蛙泳腿蹬夹水、50米自由泳、50米蝶泳、50米蛙泳、100米自由泳、100米蛙泳

女子：50米扶板蛙泳腿蹬夹水、50米自由泳，50米仰泳、50米蛙泳、100米蛙泳

集体项目：男女混合4×50米自由泳接力（男女各两人，泳姿不限）

9、 竞赛办法：

(1) 竞赛规则

     比赛参照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协会审定的《游泳竞赛规则》（依据学生实际情况做适当修改）

(2) 竞赛方法

     各项目按预赛成绩取前8名参加决赛（报名人数不足8人的项目，直接进入决赛，按实际参赛人数减一录取名次。项目报名人数不足4人者，取消该项目，报名者可选择其他项目参赛）

（三）竞赛日程

10月16日上午9:00——12:00

1、男子50米扶板蛙泳腿蹬夹水预赛

2、女子50米扶板蛙泳腿蹬夹水预赛
3、男子50米自由泳预赛

4、女子50米自由泳预赛

5、男子50米蝶泳预赛

6、女子50米仰泳预赛

7、男子50米蛙泳预赛

8、女子50米蛙泳预赛

9、男子100米自由泳预赛

10、男子100米蛙泳预赛

11、女子100米蛙泳预赛

12、男女混合4×5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

10月16日下午2:30——4:00

1、男子50米扶板蛙泳腿蹬夹水决赛
2、女子50米扶板蛙泳腿蹬夹水决赛
3、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

4、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

5、男子50米蝶泳决赛

6、女子50米仰泳决赛

7、男子50米蛙泳决赛

8、女子50米蛙泳决赛

9、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

10、男子100米蛙泳决赛

11、女子100米蛙泳决赛

12、男女混合4×5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

十、参赛方法：

（一）以学院为单位报名参赛，每单位报领队、教练各一人（可由运动员兼），运动员4-6人（男2-3人、女2-3人），报名人数可少于规定人数，不得多于规定人数

（二）每人限报两个单项兼报接力

十一、录取名次及计分方法

（一）各项目取前8名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入团体总分，名次并列者按相应两个名次平均计分，集体项目按相应名次两倍计入团体总分

（二）大会组委会根据计分结果，确定团体总分前8名代表队，若团体总分相同，依据各代表队所获名次排序

十二、奖励方式

（1） 获得团体总分前八名的单位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相应名次的双倍计入下年度体育运动会团体总分

（2） 个人获得前八名的颁发获奖证书

十三、注意事项:

（一）参赛者必须熟悉水性、身体健康、符合游泳运动项目要求，凡有心脏病、癫痫病、高血压、皮肤病和其它传染性疾病等不能参加激烈运动者严禁参赛（如隐瞒病史发生事故后果自负）。

（二）下水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、安全第一，游泳比赛时在水中感觉不适时须立即上岸，放弃比赛。
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持健康证、校园卡于比赛前30分钟以院为单位集体（只限参赛运动员）进入游泳馆进行检录（无健康证、校园卡者不得参加比赛），检录三次不到者按弃权处理。

（四）每个参赛单位报名时需缴纳参赛保证金200元，比赛结束后若无违反规定退还各队。参赛队报名后不得缺席比赛，如缺席比赛取消下一年度的参赛资格。参赛运动动员报名后不得无故缺席（弃权）比赛，确因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参加比赛者，应有医生证明，否则每弃权一项比赛项目扣除本队总分1分。各参赛运动员在比赛中应服从裁判的判决和指挥、尊重对手、尊重观众，爱护公物，遵守体育道德，如有违反者扣发保证金并大会通报批评。

（五）参赛者需着深色游泳衣、裤，戴游泳帽参赛。

（六）各参赛队不得聘请校外无参赛资格的人员、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参赛，一经发现核实，取消该队参赛资格，所有已获成绩无效，并大会通报批评。参赛队之间相互监督。

（七）所有参赛队员，在比赛中发现参赛运动员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裁判员、救生员报告，以便及时处置。

（八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，本规程解释权归组委会。

    请各参赛单位于2016年9月26日中午12时前将代表队名单及报名表交体育部办公室（西区田径场三楼），纸质报名表（纸质表在电脑上填写打印手写无效）加盖公章，电子表发送到tyb@lzu.edu.cn。逾期未报名者视为自动放弃（报名截止日期后不得变更或增补运动员）。

附件1：比赛规则
1、运动员必须在自己的泳道内按竞赛规则游完全程，中途不得更换泳姿，否则即算犯规。

2、本次比赛：蛙泳比赛对手臂与腿部动作的配合次数不做限制。自由泳比赛对动作没有任何限制（任何游泳方式都行）。所有泳姿到达终点触壁动作和部位没有要求。比赛中所有项目在整个游进过程中，运动员身体的某一部分必须露出水面（不能潜泳，除蹬池壁出发和转身后15米内）。

3、游出本泳道或用其他方式干扰、阻碍其他运动员者应取消其比赛资格。

4、由于某运动员犯规而干扰、阻碍其他运动员获得优良成绩时，则应准许被干扰、阻碍的运动员参加下一组比赛或补测成绩。如在决赛中发生上述情况应令该组重新决赛（除犯规运动员外）。

5、比赛中，运动员转身时必须使身体某一部分触及池壁，转身必须从池壁完成，不得在池底跨越或行走，否则即算犯规。

6、比赛中不允许拉拽分道线，否则即算犯规。

7、每一个接力队应有四名队员，接力比赛中任何一名队员犯规即算该队犯规。任何接力队员在一次接力比赛中只能参加一棒次比赛。

8、接力比赛时，如本队的前一名运动员尚未触及池壁，而后一名运动员即离池壁出发，应算全队犯规，取消本队比赛资格。

9、接力比赛前棒次运动员游完后，在不影响其他运动员比赛的情况下，在裁判员的指挥下尽快离池。

10、游泳的出发口令：“各就位”，“鸣哨”。运动员在鸣哨前出发，应判抢码犯规，发令员将用哨声召回，重新组织运动员出发，第二次无论谁抢码犯规均将取消比赛资格。出发后在水下游进（潜泳）不得超过15米，本次比赛所有项目出发均在水下开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会组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-8-31
附件:2：

代表队名单
××××学院

领队：×××
教练：×××
男子：×××  ×××  ×××        女子：×××  ×××  ××× 

2016年兰州大学学生游泳比赛报名表

参赛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领队：           电话：

教练：           电话：

	姓 名
	性别
	校园卡号
	50米扶板蛙泳腿蹬夹水
	50米自由泳
	50米蝶泳（男）
	50米仰泳（女）
	50米蛙泳 
	100米自由泳（男）
	100米蛙泳
	男女4×50米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男          子

	
	男
	
	
	
	
	
	
	
	
	

	
	男
	
	
	
	
	
	
	
	
	

	
	男
	
	
	
	
	
	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子

	
	女
	
	
	
	
	
	
	
	
	

	
	女
	
	
	
	
	
	
	
	
	

	
	女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填报项目时在相应项目框内打∨

2、未标明性别的项目男女均可报名，每人限报两个单项兼报接力
    3、纸质表在电脑上填报打印（手写无效）加盖公章 

    4、报名时需先将电子表发送到体育部邮箱tyb@lzu.edu.c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8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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